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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有关国际技术标准运行规律的一种传统看法是,技术优势可

以通过技术标准的制定这个中介不断扩大,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以此作为散布

“中国威胁论”的理由.文章认为,技术先进的行为体之间在技术标准领域的

竞争并不遵从上述规律,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的技术与贸易优势具有暂时性和

周期性,单纯依靠某项技术标准实现长期垄断利益是不可能的, “赢者通吃”
的说法并不能成立;竞争可能带来不同的国际技术标准在一个时段内并存,
从而导致不同的技术圈子和技术壁垒;技术标准竞争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

利益,政府可能因此携带行政资源介入国际技术标准的竞争.但是,政府的

介入无法挽救过时的技术标准,也无法实现长期的垄断利益.文章的研究结

果表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建设是一种正常现象,西方据此鼓吹

的 “中国威胁论”并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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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以 “大国竞争”为口号,强化了对中国的

竞争,尤其是加大了在高技术领域对中国的打压.美国实施技术打压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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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所谓的借口是,中国正试图利用技术优势控制国际技术标准.美国国会

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ＧChinaEconomicandSecurity
ReviewCommission,USCC)在２０２０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国正在利用技术

优势,积极主导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其他新兴领域的技术标准,努力提升国

际技术标准领域的话语权.① «华尔街日报»发文称,过去,西方国家牢牢把

控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以支撑全球市场的运行.现在,西方国家在技术标

准开发上的投入减少造成停滞,中国却加大投入和参与力度,对西方国家主

导的这一传统优势领域发起挑战,正在提高自身在标准化方面的话语权.文

章提到,中国正积极地在关键市场制定国际技术标准以保护和增加其竞争优

势,这势必会影响西方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技术领先地位.文章还认为,中

国正在利用技术标准收集一些敏感数据,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机构,从而

给西方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② 前述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也声称,
包括中国可能主导的人脸识别在内的一些新领域和技术标准涉及隐私,甚至

会牵动美国的公共安全乃至国家安全.③

上述说法的核心观点是,中国主导的国际技术标准将长远地损害西方发

达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这类观点实际上是在动员美国的社会力量

及其盟国,不惜成本地打压中国的高技术发展.
也有学者指出,在标准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业中,企业将其技术确立为标

准的能力是其维持长期竞争地位和获得成功的关键因素.④ 例如,当微软公

司刚刚成立不久,MS－DOS操作系统和 Windows操作系统还未开发之时,
苹果公司就于１９７７年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具备图形界面 (GUI)的操作系

统.之后新版本不断更新完善,独领风骚.而微软公司的视窗操作系统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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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１０直到１９８５年才对外发布.但是后者凭借技术优势,与英特尔

公司强强联手,制定了所谓的 Wintel行业标准,成功打败了苹果公司.此

类案例举不胜举.
上述逻辑可以粗略地用以下几个步骤来概括.首先,企业或国家的技术

优势有助于制定适合本国企业和市场的技术标准;其次,适合本国企业和市

场的技术标准有助于形成对本国有利的技术壁垒,甚至形成技术霸权;最

后,技术壁垒和技术霸权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该企业或该国的技术优势.这个

逻辑如图１所示.总体来说,一个企业或国家具备了技术优势,就可以通过

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形成 “先行者优势”,在后续的竞争中,这种优势会不断

放大,最后形成 “赢者通吃”① (winnerＧtakesＧall)的局面.

图１　国际技术竞争的传统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围绕技术标准的国际竞争对于参与其中的国

家而言就是生死攸关的.美国政府正是利用 “赢者通吃”的说法来恐吓其国

内企业和盟国,指控中国试图建立不利于美国以及西方的技术和贸易格局,
甚至会损害他们的国家安全,从而动员美国及西方力量对中国企业进行打

压.但是,主导技术标准的制定真的能够实现 “赢者通吃”吗?
为此,本文的核心问题是:主导技术标准的制定是否会形成永久性的技

术和贸易优势? 具体而言,国际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发展具有怎样的规律和特

征?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认清国际技术竞争的内涵和特征,也

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大国竞争中技术竞争的作用.

—２４—

① “赢者通吃”的含义是指,在技术标准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将永久性地在技术和贸

易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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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争夺重点正向技术标准集中,① 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

制定正在成为企业间乃至国家间竞争的重点.有学者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考

察国际技术标准与国家竞争,认为已有文献主要基于技术管理、产业组织和

战略管理三个理论视角展开研究.② 具体来说,在国家层面,聚焦于技术标

准对技术壁垒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企业层面,聚焦于技术竞争的特征和规

律.现有研究认为,技术标准既可能通过加速技术扩散推动技术进步,③ 也

可能形成技术锁定从而阻碍技术创新;④ 技术标准既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促

进作用,也可能产生阻碍作用;⑤ 企业层面的标准竞争具有周期性、网络性

和知识产权性等特征,技术标准的成功推广取决于市场的选择.⑥ 上述研究

在解释国际技术标准的竞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对于本文提出的问题

来说,他们主要从经济和管理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技术标准对技术和贸易的

作用,并没有回答主导技术标准的制定是否会形成永久性的技术和贸易优势

这一核心问题;并且这些研究鲜有从时间的尺度上对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规

律和特征展开探讨,忽视了国际技术标准规律发展的动态性.
还有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国际技术标准与大国竞争,主要有社会制

度主义 (socialinstitutionalist)和现实主义 (realist)两个理论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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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制度主义认为,个人行为体和认知共同体的技术专长可以超越国家

间的竞争,① 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加强了跨国和跨区域的协调.② 国际技术标

准的制定主要考虑科学和技术本身的逻辑,而不是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③

寻求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的行为体对达成共同解决方案有着压倒一切的偏好.

这一理论有助于解释各国、各地区技术标准趋同的现象.由于技术逻辑的相

似性,各国技术人员在进行充分交流之后,各国制定的技术标准会逐渐趋

同.但该理论无法解释在同一个领域存在着不同技术标准的现象.例如,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流电插头的制式经过很多年仍然无法统一.尤其是当博弈

者把技术标准视为竞争工具时,它就会偏离单纯的技术逻辑.当前,美国把

技术标准之争当作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这里面包含了很大的人为性.社会

制度主义显然无法解释这个层面的现象.

现实主义关注权力的作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大国

仍然是国际技术标准制定和全球经济规则建立的最重要角色,④ 制定技术标

准的实质是利益和权力问题.⑤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过程属

于 “性别战博弈”(battleofthesexes),⑥ 博弈中的行为体具有达成共同解

决方案的偏好,但他们对解决方案的意见不统一;先行者优势 (firstＧmover
advantage)在博弈中至关重要,即先行者因在时机上领先于竞争对手,可采

取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从而获得优势,对手只好妥协、接受先行者的倡

议.对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而言, “性别战博弈”的含义就是拥有技术优

势的国家提出新的技术标准,其他国家只好跟随,从而达成共同接受的技术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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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者通吃”理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典型应用.“赢者通吃”理论的

主要内容是指,一个已经形成规模的产品在市场上占有优势份额,这种产品

或支撑这种产品的核心技术将形成标准;后来者由于技术落后和成本等因

素,改变这种状态的可能性很低,只能被动接受标准;赢者将利用自身优势

和落后者的劣势,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市场份额优势,形成 “正反馈”并不断

循环.① “赢者通吃”理论意味着,一方面,专门从事核心技术开发并投入大

量资源以确保其解决方案被编入标准的企业或国家将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
另一方面,后发企业或国家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自然

处于劣势,被迫接受由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体制定的标准并支付版税;并且对

于后发企业或国家而言,制定和实施国际技术标准的成本是巨大的,其创新

能力更是远远落后于先进企业或发达国家.② 有学者以高速铁路标准的制定

为案例解释 “赢者通吃”时指出,先行者可以预先确定轨距、电压和列车控

制系统等技术规格,使得他们比后来者享有优势,因为新的供应商需要以更

高的成本遵守现有的标准体系.③ 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允许先行者锁定有利

的技术条件,以阻止来自其他人的竞争.④

作为现实主义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的具体应用,“赢者通吃”理论认为,
技术优势作为一种实力,有助于国家形成和扩张权力 (也就是制定新的国际

技术标准),权力有助于该国获取更多的利益,也就是实现更大的技术和贸

易优势.如此,就形成一个正反馈,技术优势通过技术标准不断扩大.该理

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没有注意到这种 “通吃”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尺度和

特定的技术和行业领域起作用,在更大的时间尺度和跨领域的技术行业中则

可能存在问题.即当 “赢者”的技术被后来者突破或者出现革命性创新后,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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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 “通吃”的局面就会被打破.
此外,在国际技术标准问题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将研究对象分为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或者分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两

大类.例如,有学者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标准的接受者,制造由发达

国家开发和标准化的产品;① 就创新而言,发展中国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他们需向发达国家支付版税;② 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和相互关联,发达

国家通过积极的专利申请先发制人、占据技术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

国家可以将标准化视为解决技术依赖的办法.③

这样划分研究对象的确可以观察到这两类行为体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

的特点,但忽略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以及他们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正

如有学者指出的,技术壁垒纠纷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发

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前者表现为高端技术和低端技术的差异,而后者表

现为技术的水平差异 (即两国技术水平相当,只在一些兼容性或服务等方面

有所差别).④ 技术先进的行为体 (国家或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打破 “赢者通

吃”宿命论的重要起因.技术标准的主导权固然很难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或者从技术先进的企业转移到技术落后的企业,但是,技术标准的

主导权从一个发达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发达国家,或者从一个技术先进的企业

转移到另一个技术先进的企业却不是不可思议的.从基本目的出发,本文的

研究对象主要是技术先进企业之间以及他们所在国家之间在技术标准领域的

互动规律.

三、技术标准的发展运行逻辑

现实主义者关于 “赢者通吃”的思路笼统地基于如下的看法:技术优势

—６４—

①

②

③

④

DieterErnst,Heejin LeeandJooyoung Kwak,“Standards,Innovation,and Latecomer
EconomicDevelopment:ConceptualIssuesandPolicyChallenges”,pp８５３Ｇ８６２

Jooyoung Kwak, Heejin Lee and Vladislav VFomin,“Government Coordination of
ConflictingInterestsinStandardisation:CaseStudiesofIndigenousICTStandardsinChinaandSouth
Korea”,pp７８９Ｇ８０６

DieterErnst,Heejin LeeandJooyoung Kwak,“Standards,Innovation,and Latecomer
EconomicDevelopment:ConceptualIssuesandPolicyChallenges”,p８５６

金雪军、程蕾: «技术差异引致技术壁垒的机制分析»,载 «企业经济»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第１８~１９页.



国际技术标准与大国竞争 □　

是国家的一种实力,这种实力有助于国家建立和扩充权力,具体来说,就是

主导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技术标准.这种权力 (有利的技术标准)又给自己带

来了各种利益,包括更多的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综合来看,这个逻辑有一

定道理;但深入到具体的技术领域,这个逻辑运行的链条可能不是很长,尤

其是在面临来自其他发达国家或技术先进企业竞争的时候.一个企业投入资

源制定技术标准,未必能够保持长期的技术优势.原因在于,其他发达国家

技术先进的企业有可能将其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资源用于技术创新,从而获取

新的技术优势,并建立新的技术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竞争对象分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笼统地看,拥有技术优势的国家在今后有更多机会

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技术优势,形成所谓的 “赢者通吃”;但是,如果具体到

个别行业,在技术先进的企业之间,技术领先可能只是暂时的.

实际上,有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个现象,指出 “标准化是动态的,而不是

静态的.它的意思是,不要停滞不前,而是一起前进”.① 这个观点在今天仍

然适用.对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来说,在起步或者发展阶段,随着技术的

积累,市场份额逐渐增多,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当国际话语权增加到一定

程度,基于自身的实力和资源,企业或国家就拥有了规则制定权.这时,企

业或国家就会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技术标准,从而形成对自己有利的市场

格局.在这期间,后发企业或国家想突破技术壁垒的成本巨大,只能让利、

遵循已经制定好的国际技术标准.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先发企业或国家主

要利用突破壁垒成本大来维持自身优势.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一

些拥有较强技术实力的后发企业或国家突破先发企业或国家技术壁垒的成本

会逐步下降,先发企业或国家的优势逐步丧失.当突破壁垒的成本降低到可

以忽略不计时,先发企业或国家将彻底失去优势,企业或国家间将重新洗牌

竞争,技术标准运行进入下一个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企业或国家主

导国际技术标准、享受有利贸易格局的周期不断被打破,不断进入下一个循

环.这就是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先进企业之间技术标准主导权运行的主要逻

—７４—

① SherrieBolined,TheStandardEdge:FutureGeneration２００５,AnnArbor,MI:SheridanPress,

２００５,pp２４７Ｇ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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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如图２所示),这与技术生命周期理论不谋而合,① 但有别于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互动的主要逻辑.

图２　技术先进行为体之间技术标准主导权运行的主要逻辑 (单个周期)

资料来源:同图１

那么,后发企业或国家如何能够超越先发企业和国家呢? 美国学者波斯

纳 (MichaelVPosner)提出的技术差距 (technicalcap)理论认为,世界各

国在技术水平上存在着差异.技术上领先的企业或国家先开发出一种新产品

的生产技术或生产工艺,导致其在一定时期内享有比较优势.随着其他企业

或国家对技术的模仿,将会带来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其他企业或国家迟早会

掌握甚至超越该项技术,从而使得技术上领先的企业或国家的比较优势逐渐丧

失,直至完全没有比较优势.技术上领先的企业或国家具有 “先行者优势”,
但要持续这种优势,必须具备可使用的技术 (appropriabletechnology)、可抢

占的资 源 (preemptibleresources)、客 户 转 换 成 本 (customerswitching
costs)和网络效应 (networkeffects)等市场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否则,
“先行者优势”将不可持续.② 尽管技术上领先的企业或国家具有 “先行者优

势”,但是后发企业或国家具有 “后发优势”,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搭便

—８４—

①

②

EverettMRogers,DiffusionofInnovation,ThirdEdition,NewYork:TheFreePress,

１９８３,pp１３４Ｇ１６２;MichaelGHarvey,“ApplicationofTechnologyLifeCyclestoTechnologyTransfers”,

TheJournalofBusinessStrategy,Vol５,No２,１９８４,pp５１Ｇ５８
MarvinBLieberman,“FirstＧMoverAdvantage”,in MieAugierandDavidJTeeceeds,

ThePalgraveEncyclopediaofStrategicManagement,London:PalgraveMacmillan,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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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避免先行企业或国家之前所走过的 “弯路”.① 先行者主导制定国际技

术标准,虽然可以通过技术壁垒获取市场优势,但在事实上也推动了技术的

转移和模仿,后发企业可以 “依样画葫芦”,降低试错成本,获得后发优势.
科技发展史也证实了上述逻辑.例如,在高速铁路领域,一直以来,国

际上使用的标准是欧洲机车车辆制造商所建立的.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技术

积累和创新,打破了以欧洲为首的市场壁垒,将中国标准推向国际,成为发

展中国家技术先进企业赶超发达国家的典型案例.②

原先主导国际技术标准的企业或国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会为本企业或本

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比较优势,而是会采取知识

产权保护和技术许可证等各种措施减缓技术壁垒消失的速度,通过不断提高

产品质量和安全等性能方面的技术标准来阻碍后发企业或国家的跟踪和模

仿.③ 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技术先进的企业可能会乘虚而入,加大投资,重

新引入新的国际技术标准.所以,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技术领先的企业或

发达国家之间会不断地出现此消彼长的竞争,出现技术壁垒消减与增长的

波动.

四、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的技术与贸易优势具有暂时性和周期性

根据上述技术先进行为体之间技术标准与贸易格局运行的主要逻辑,可

以发现,技术先进企业或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主导国际技术标准建立有利的技

术和贸易格局,这种逻辑不会永久发挥作用,比较优势只是在一定的时期内

存在.因此,以特定技术标准为基础所形成的贸易格局也是暂时的.当某一

阶段的技术标准经历从产生、到保持、再到衰微的周期后,其他企业或者国

家会主导新的国际技术标准,建立新的技术和贸易格局,进入下一个周期,
如此循环往复.因此,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的技术壁垒是周期性的.不同的产

业和项目中技术元素的更新速度不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偏好不一样,以技术

—９４—

①

②

③

ConstantinosCMarkidesandPaulAGeroski,FastSecond:HowSmartCompaniesBypass
RadicalInnovationtoEnterandDominateNew Markets,SanFrancisco:JosseyＧBass,２００５

KarlYan,“RethinkingChina’sQuestforRailwayStandardization:CompetitionandComplementation”,

pp１Ｇ２６
朱启荣: «技术贸易壁垒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载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第５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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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为基础的贸易格局的周期也不完全一样.传统产业领域一般是在技术相对

成熟并形成产品之后再进行标准化,属于后标准化 (reactivestandardization).
后标准化的时间长,所形成的贸易格局的周期也长.而信息和通信等新兴产业

领域在技术并未成熟时就要定义未来产品需求的标准化,属于前标准化

(proactivestandardization).前标准化的时间短,所形成的贸易格局的周期也短.①

如前所述,传统产业标准制定的时间一般很长,大约需要３~５年或更

长,对应的技术生命周期能够达到几十年.因此,对于技术领先的企业或发

达国家来说,比较优势延续的时间很长,所形成的技术和贸易格局的周期也

会很长,其时间尺度是十几年或者更长.② 相对于传统产业,以无线通信等

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技术生命周期则很短.得益于微电子和现代工艺

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线通信技术和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１９８６年,第一代

无线通信系统 (１G)在美国芝加哥诞生.１G采用模拟信号传输,只能用于

语音通信,且语音品质低、信号不稳定、覆盖范围也不够全面.１９９５年后,
以欧洲为代表的第二代无线通信系统 (２G)正式取代１G,从模拟调制进入

数字调制,语音质量大为提高,数据传输速率进一步增大,保密性和系统容

量不断提升.２００９年后,以 CDMA２０００、WCDMA、TD－SCDMA 三大标

准为代表的第三代无线通信系统 (３G)取代２G,满足了业务丰富、价格低

廉、全球漫游和高频谱利用率等基本要求,并且中国自主研发的３GTD－
SCDMA成为发展中国家电信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与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

家一起,为国际无线通信技术标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２０１３年后,以 TD－
LTE和FDD－LTE为代表的第四代无线通信系统 (４G)取代３G,数据传

输速率进一步增强,服务功能更加丰富,并且中国自主研发的 TD－LTE标

准系统成为全球网络规模最大、客户最多的系统.２０２０年后,第五代无线通

信系统 (５G)陆续开始取代４G,应用场景不仅满足了移动互联网,还能满

足物联网,数据传输的低延时、高可靠、低功耗等功能进一步提高,中国制

定的标准继续引领全球.可以看出,以无线通信等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

业技术生命周期约为几年,技术先进企业主导国际技术标准所获得的有利的

—０５—

①

②

KaiJakobs,StandardisationProcessesinIT:Impact,Problemsand Benefitsof User
Participation,Wiesbaden:Vieweg＋TeubnerVerlag,２０００,p１３

关于技术生命周期及技术和贸易格局的持续时间,参见王平、侯俊军:«从传统标准化到标

准联盟的崛起———全球标准化治理体系的变革»,载 «标准科学»第２０２０年第１２期,第５１~６２页.



国际技术标准与大国竞争 □　

技术和贸易格局的周期也仅为几年.
由此可知,基于技术标准的技术和贸易格局是暂时的和周期性的,不同

技术壁垒的周期性不同,这与 “赢者通吃”理论的预言并不一致.从前述的

事实可以看出,技术先进的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是一个长期过

程.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借助单个技术领域的标准获得长期有利的技术和

贸易格局,无法一劳永逸地获取技术壁垒的垄断利益.国家或者企业之间在

长期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中,单个行业实力此消彼长,技术优势和有利贸易格

局的暂时性和周期性①导致任何国家或者企业都不可能在某一行业永远保持

垄断性优势,不可能长期做到 “赢者通吃”.即使国家之间关系稳定,企业

层面的竞争亦不可避免.一些行业的技术标准几年一变,另外一些行业坚持

的时间稍长,但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主导技术标准的企业稍微不慎就可能居

于落后.
如果我们用发达国家技术先进企业和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企业的二元视

角看待国际技术标准,就会有 “赢者通吃”的判断.但如果我们深入观察技

术先进企业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就会看到技术标准主导权的竞争和更替是

普遍和常见的.即使其他国家目前主导一些行业的技术标准,中国也有机会

在今后参与其中,为国际技术标准做贡献.反过来,即便中国企业目前主导

某些行业的技术标准,也并不代表不会面对其他国家技术先进企业的竞争.
将技术标准主导权视为一种宿命或者一劳永逸,都是不准确的.

技术标准主导权的暂时性和周期性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的 “中
国威胁论”完全不一致.“中国威胁论”声称,中国试图利用特定领域的技

术优势,积极主导新兴领域的技术标准,建立永久性不利于西方的技术和贸

易格局,甚至 “威胁”到西方国家的国家安全.这种论调旨在对西方的社会

资源进行动员,以便不惜成本地打压中国企业.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和技

术的发展,中国企业提供公共产品的机会日益增多,也包括为国际技术标准做

贡献.这符合技术标准发展的动态性,是完全正常的,不可能长期排斥西方国

家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技术标准.西方国家应该理性地看待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技

术标准的事实,加强国家间和企业间的合作,理性对待竞争,实现共赢.

—１５—

① “暂时性”是指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技术和贸易优势不可能长期保持; “周期性”是指技术先

进的行为体之间技术标准主导权运行的逻辑会重复,但是在不同的周期内,主导技术标准的行为体

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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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争性的技术标准并存

笼统地看,强大的全球规则制定者可以通过加大对技术标准的投入来产

生 “锁定”效应,迫使后来者要么遵守这套标准,要么被排斥在技术市场之

外.① 如果规则制定者确定了高壁垒或者打破这种规则的成本足够高,则所

有后来者都只好遵守唯一的一套国际技术标准.这似乎可以进一步强化规则

制定者的地位,使得国际技术标准趋同.近几十年来,随着国际贸易和科技

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贸易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高新技术的迅

猛发展,国际社会对国际技术标准的需求日益增长,采用单一国际技术标

准,或者说国际技术标准的趋同似乎将成为全球普遍的发展趋势.② 但实际

上,规则制定者往往很难建立起难以模仿的高壁垒.建立技术壁垒的常用方

式是专利和/或版权保护.规则制定者特别希望通过这种法律工具建立起强

大的专利和/或版权壁垒,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免受潜在竞争对手的模仿.
然而,事实上,专利和版权只能减缓竞争对手的模仿速度,却不能完全阻

止.③ 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制定者的相对优势会逐渐降低,直

至消失.同时,技术标准的高壁垒也可能会激励有能力的竞争对手开发具有

自身优势的先进技术,从而导致国际上出现两个或者更多竞争性的技术标

准,或者说国际技术标准趋异.
例如,在无线通信标准发展史上,第二代无线通信系统 (２G)就有两套

标准,一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基于TDMA技术所发展出来的GSM 标准,另

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基于 CDMA 技术所发展出来的标准.这是两种竞争

性的技术标准.在２G时代,欧盟和美国依靠相对优势设置了各自的技术壁

垒,使得其他国家只能跟随和模仿.但是,欧盟和美国的企业并未在２G技

术标准上实现妥协,将它们推崇的技术标准合二为一,而是各搞一套,围绕

产品和贸易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在此阶段,中国企业还无力参与竞争,只能

—２５—

①

②

③

DavidVogelandRobertAKagan,DynamicsofRegulatoryChange:HowGlobalization
AffectsNationalRegulatoryPolicies,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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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① 并为欧美供应商支付版税.在国际３G 标准开发时,中国才开

始推进自己的３G标准化计划.② 中国最初的３G标准化工作是通过３G合作

伙伴计划 (３GPP)进行的,主要专注基于CDMA的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的后

续产品 (称为 WCDMA),并获得国际电信联盟 (ITU)的认可.然而,这

些努力遭到了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国家的反对,它们支持由高通公司开

发的CDMA２０００标准.同时,由于中国的技术积累、创新和坚持,开发了

TD－SCDMA,并提交ITU 申请作为国际技术标准.经过多次激烈的国际

辩论和 妥 协,ITU 最 终 于 ２０００ 年 批 准 WCDMA、CDMA２０００ 和 TD－
SCDMA同时作为国际技术标准.③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２G时代同时存

在着 GSM 和CDMA两个竞争性标准;到了３G 时代,则出现了 WCDMA、

CDMA２０００和 TD－SCDMA三个竞争性标准,其中一个由中国企业主导建

立.我们能够看到,在通信行业并未出现国际技术标准完全趋同、一个标准

“通吃天下”的局面.
实际上,多个竞争性技术标准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体现在通信

行业,还体现在很多其他行业.例如,电视机的制式就曾经存在着 N 制和

PAL制;交流电插头存在着多个制式和标准.在中国企业有能力参与国际

技术标准制定之前,来自欧美的企业就已经竞争激烈,出现了很多竞争性的

国际技术标准.前述的２G时代的 GSM 标准和CDMA标准之争就是欧美竞

争的典型例子.现在不同的只是中国企业开始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在

多个竞争性标准中出现一个中国企业主导的标准,这是普通和正常的现象.

今后,随着技术能力的提升,中国企业会更多地参与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
有些情况下,各方能够达成妥协,各种倡议最后融合成一个标准,这是皆大

欢喜的结果.有些情况下,各方难以达成妥协,就可能形成若干个竞争性的

技术标准.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旧的标准大多会在一定的周期后被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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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替,这是由国际技术标准的动态性特征所决定的.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技

术标准的制定,并未改变国际技术标准的运行规律. “中国威胁论”渲染中

国企业会永久性地改变国际技术标准和贸易格局的说法毫无依据.
竞争性的技术标准的确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技术交流.美国目前正试图

用 “技术脱钩”战略来压制中国,有可能利用竞争性技术标准来实现这一意

图.当前,美国政府将大国竞争作为国策,将技术竞争作为对华政策的一个

重要元素,限制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企业与中国企业进行技术交流,试图

在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开展 “技术冷战”和 “技术脱钩”,加速隔断双方的

科技生态系统,打造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的技术供应链.美国已经在打击为

国际技术标准做贡献的中国科技企业,今后有可能不惜成本,着意扶植与中

国对抗的竞争性技术标准,并借助这些竞争性标准之间的差距,推动中美间

的 “技术脱钩”.

六、以政治利益驱动技术标准竞争

企业之间进行技术标准竞争更多的是遵循经济逻辑.当一个企业对技术

标准的投资超出其从技术标准中获取的收益时,或者超过其承受能力时,企

业会改弦易辙,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的技术标准之争更符合图２所表现的逻辑

和规律.在图２的逻辑中,在企业力不自胜时,它会要么放弃自己原来力推

的国际技术标准,要么与其他企业联合发展新的标准,这就是国际技术标准

发展的动态性.但是,在国际技术标准的竞争中,政府有时候会为政治目的

所驱动进行介入,利用法律地位和管理者的身份,挑选或扶持技术界和产业

界中的 “优胜者”,① 通过政治性谈判或利用在国际技术标准组织的影响力保

证本国的技术标准在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②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

竞争逻辑.因此,技术标准的制定不仅是技术和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被视

为一个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的外部合法化 (externallegitimation)或 “外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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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exogenousexpression)① 过程.政府可能会把行业外的经济资源投

入技术标准之争,从而放大技术标准竞争的烈度;甚至可能动用政治和战略

资源,例如,要求来自盟国的企业支持本国企业的标准,使得技术标准之争

具有战略竞争的意味.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企业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

设法寻找技术标准化与政府政策之间的结合点,借助集体或国家的利益和活

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将技术标准制定政治化,从而引发国家间的政治利益

竞争.②

例如,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发明了集成电路并申请了专利,最早制

定了集成电路标准.早先,日本购买了美国相关的集成电路专利,采用其标

准.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日本于６０年代开发出成本更低、质量更高的集

成电路,并申请了很多相关专利,可以说是制定了与美国不同的集成电路标

准,一跃成为集成电路出口大国.美国认为,日本集成电路的专利和标准严

重影响到自身的科技竞争力、国际贸易和国家安全.为此,自７０年代开始,
美国不断从知识产权、贸易规则和国家安全等方面打压日本的半导体企业.

１９８２年,美国商务部对日本半导体的倾销展开调查;１９８４年,美国出台

«半导体芯片保护法»,为美国企业对日本企业发起侵权诉讼提供法律依据;

１９８５年,美国就日本半导体倾销提起３０１条款起诉;１９８６年,美日签订

«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要求限制日本半导体的对美出口,并扩大美国半导

体在日本市场的份额.１９８９年,美日再次签订 «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要

求开放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１９９１年,美日签订 «第二次半导

体协议»,要求日本让出国内超过２０％的半导体市场份额.③ １９９７年,美国

提出第三次续签协议,但没有达成.经过美国一系列的技术壁垒的限制和打

压,日本开放了其知识产权和专利,半导体企业失去技术优势和标准优势,
市场份额被美国占有.可以看出,美国打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不仅阻

碍了日本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美国技术的竞争力;还抢占了日本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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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的市场份额,提高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更是将这种竞争上升到政治利

益和国家安全层面,不惜动用一切手段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根据技术标准发展的运行逻辑,以技术标准为基础的技术和贸易优势具

有暂时性和周期性,通过技术标准竞争来实现永久的利益是不太现实的.政

府介入国际技术标准之争,可能带有政治目的,其方法是将本国企业之外的

资源用于帮助本国企业进行标准之争.这些额外资源使得本国企业的对手处

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政府的手段可能有助于本国企业在发展技术标准时击

败竞争对手,也可能协助本国发展与对手不同的、竞争性的技术标准.但

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本国企业推行的技术标准被新的技术超越,其中

的技术和经济逻辑就会发挥作用,这时,政府的协助很难挽救过时的技术标

准.在图２中,政府的介入可能会打乱前两个阶段 (标准发展阶段和优势保

持阶段)的技术和经济逻辑,但并不能挽回第三个阶段 (优势下降阶段).
在本国企业主导的技术标准的优势下降阶段,即使政府介入能够打压部分竞

争者,其结果也只能是有利于其他竞争者.也就是说,政府介入会激化国际

技术标准竞争,可以 “损人”,但只能在短期内 “利己”.

传统技术由于更替周期慢,技术标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时间相对较长.
出于对技术竞争成本的计算,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接受已经制定的技术标准更

普遍一些.新兴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快,技术标准

的更新周期短;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企业也步入国际技术标准

的竞争之中.因此,新兴技术领域的技术标准的运行更会呈现暂时性和周期

性的规律,很可能出现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以至于一国难以通过技

术标准竞争实现长久的政治利益.

七、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技术标准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实际上,“先行者优势”

和 “赢者通吃”等只能在一定的阶段起作用.当 “先行者”或 “赢者”的技

术被后来者突破或者出现革命性创新后,这种 “正反馈”就会被打破.从本

文提出的技术先进行为体之间技术标准与技术壁垒运行的逻辑和规律中可以

看出,技术标准制定或技术和贸易优势具有周期性,上一个周期的先行者或

赢者未必能够延续到下一个周期,后来者完全有可能取而代之.美国声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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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企业主导的技术标准将完全取代西方、对西方构成长久威胁的说法

是站不住脚的.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国际技术标准不一定是单一的,可能并存竞争性的

技术标准.即使是在最为新兴的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等领域,也几乎没有出

现单一技术标准一统天下的现象,反而是数个技术标准并存的现象更为普

遍.从技术和经济逻辑上来看,这种现象是合理的.主导技术标准的企业有

很多前期成本,很难改弦易辙.在技术标准难以统一时,几个主导企业只好

各行其是,从而形成竞争性的技术标准并存的局面.单纯从技术和经济的逻

辑来看,竞争性标准并存的现象最后也会受到周期规律的制约.随着技术的

发展,突破竞争性标准之间差异的成本会越来越小;或者这些旧的竞争性标

准会因为过时而让位于新的标准.在一些行业领域的国际技术标准中,中国

企业贡献自己的标准,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符合国际技术标准的运行规

律.但我们要警惕美国政府使用行政手段介入,破坏国际技术标准运行的技

术和经济规律.

本文认识到,政府可能因为政治利益的驱动而介入企业之间关于国际技

术标准的竞争.由于政府可以将行业外资源,尤其是行政资源用于竞争,这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际技术标准运行的经济与技术逻辑,对竞争对手实

施打压.但是,政府的介入也很难完全改变国际技术标准运行的经济与技术

逻辑.当一套旧的技术标准由于过时而缺乏合理的经济和技术支撑时,政府

的介入很难加以挽救.在国际技术标准运行周期的后段,政府介入的成本会

加大,延长周期的作用却极为有限.政府介入只是打压了部分竞争者,但是

无法封杀所有竞争者,甚至会给其他竞争者带来机会.目前,美国政府已经

在采取行动,打压在技术标准领域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从而伤害到这些企

业在国际技术标准上的努力.对此,我们需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也

应该看到,美国政府的这些粗暴干预行为并不能帮助其企业长期垄断技术标

准优势,其结果只会扰乱竞争秩序.
本文还认识到,先行者制定技术标准是有收益的,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收

益而忽略成本.通常认为,技术标准制定是涉及收益分配的国际竞争,谁制

定的标准被采纳为国际技术标准,谁就会具有相对优势,就会受益.为此,
每个有实力的企业或国家都希望自己制定的标准在全球范围内被采纳,成为

国际技术标准.但是,我们要客观地看待先行者制定技术标准带来的净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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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首先,先行者在发展阶段投入成本巨大.要有实力制定技术标准,意味

着先行者具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市场实力以及公关实力,而这些实力的积累

和取得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相对于先行者来讲,跟随者的成本要小很多,因

为跟随者只需付出很少的代价就可以享用先行者付出巨大成本所取得的解决

方案,还可以避免先行者早期所走过的弯路.其次,先行者的优势保持阶段

持续时间有限且维护成本很高.对于信息和通信等新兴技术和产业而言,先

行者的优势保持阶段一般只有几年,相对于其前期的积累时间是很短的.同

时,在此期间,先行者还必须花费巨额成本来维持可使用的技术、可抢占的

资源、客户转换成本和网络效应等市场特征,以抵御后来者的竞争.因此,
要充分权衡制定技术标准的成本和收益.

对中国企业极为重要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应对美国政府对国际技术标准

竞争的粗暴干预和对中国企业的打压.特朗普主政美国期间,采用实体清单

等手段对拥有制定国际技术标准能力的中国企业实施打压,对中国发动贸易

战,推动中美科技 “脱钩”.拜登上台后,仍将科技领域视为未来中美竞争

的主战场,视中国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

的高科技企业继续实施打压.拜登政府采用出口管制、市场禁入和专利诉讼

等手段制裁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积极与盟友构建 “压制联盟”,试图从技术、
规则、标准、供应链、市场、监管等多方面形成共识和协调,目的是排挤中

国企业参与全球技术规则和标准建设.对美国在国际技术标准领域的粗暴干

涉和无理打压,我们需要高度警惕,沉着应对.在踏实进行能力建设的基础

上,我们要尊重科技与经济规律,继续改革开放,与其他国家或企业开展积

极合作,为国际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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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atemaintainstheabilitytosettechnologystandardsFollowingthisview,
theUnitedStatesandother Westernstateshavespreadthe “ChinaＧthreat
theory”．Itisarguedherethatcompetitionbetweentechnologicallyadvanced
actors in the area of technology standards does not follow this
patternAdvantagesintheareasoftradeandtechnologythatarebasedon
technologystandards are temporary and cyclicalin nature,and itis
impossibleto gain a longＧterm monopoly relying solely on technical
standardsInotherwords,thesaying “winnertakesall”doesnotapplyin
such casesCompetition can result in the coＧexistence of multiple
internationaltechnology standards, which in turn can create different
technologicalcirclesorbarriersCompetition withrespecttotechnological
standards mayalso bringaboutcertain politicalinterests,andassuch
governments may target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towards influencing
internationaltechnologystandardsWhileso,governmentinterventioncannot
salvage outdated technologicalstandards,nor can itrealizelongＧterm
monopolisticinterestsThefindingsoftheresearchillustratethatitisonly
naturalthatChinesecompaniesparticipateintheconstructionofinternational
technologynorms,andthatthereisnobasisforWesternactorstoconcocta
“Chinathreattheory”aroundsuch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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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eofthemostimportantquestionsincontemporaryworld

politicsishowgreatpowerstrategiccompetitiongeneratedbetweenChina
andtheUnitedStatesInresponsetothisquestion,thisarticleconstructsa
generalframeworktoexplainitandbuildsatypologytocomparenegative,
semiＧnegativeandpositivecases,providinganevolutionaryexplanationbased
onmechanismplusfactorsTheframeworkillustrateshowtheprimaryfactor
drivingstrategiccompetitionbetweenthetwocountriesisthedis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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